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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制。 

本标准由东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东莞市和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市 

高能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蔡延彬、朱华强、张夏、冯永康、邓国良、李德辉。 

本标准首次发布日期：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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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安全使用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使用单位的主要义务、机构及岗位职责、操作规程、定期自行 

检查和年度检查等。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温度在（-40～60）℃使用的、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0.2 MPa，且压力与 

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1.0 MPa·L的汽车用液化天然气（以下简称“LNG”）气瓶的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SG R0006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R0009 车用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3 主要义务 

3.1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在用汽车用 LNG 气瓶档案，其内容包括气瓶出厂资料、安装合格证 

明、安装监检证书、使用登记证等。 

3.2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在气瓶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 

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登记标志置于气瓶 

的显著位置。 

3.3 车辆过户或者更换汽车用气瓶后，使用单位应当重新办理汽车用气瓶使用登记手续。 

3.4 使用单位应当在开放空间使用汽车用 LNG 气瓶，在气瓶警示标签上的显著位置明确提示禁止驾驶 

者将使用液化天然气燃料的车辆驶入或者停放在建筑物内的停车场（库）等封闭空间。 

3.5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汽车用气瓶机构、配置相应人员、制定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至少包括充放 

气操作规程、汽车用 LNG 气瓶日常维护、应急处置和演练等内容。 

3.6 使用单位应按照管理制度对在用的汽车用 LNG 气瓶进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和年度检查，做 

好记录并存档。 

3.7 使用单位对气瓶的安全附件进行定期校验、维修和检定，做好记录并存档。 

3.8 使用单位应当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将定 

期检验标志置于气瓶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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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汽车用 LNG气瓶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维修价值，或者绝热性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且无法修复的 

应当报废，使用单位应当履行报废义务， 消除使用功能处理应当采用压扁或者将瓶体解体等不可修复的 

方式，不得采用钻孔或者破坏瓶口螺纹的方式，并向原登记的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气 

瓶使用登记注销手续。 

3.10 配备相应的劳保用品（防冻手套、防冻服、面罩和劳保鞋等），开展安全培训教育，做好相关记 

录并保存。 

4 机构及岗位职责 

4.1 安全管理部门 

4.1.1 部门人员应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R0006 和 TSG R0009 中对使用 

单位的要求。设置安全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工作全面负责，研究部署本单位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建 

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1.2 组织制定、修改、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并检查执行情况。 

4.1.3 传达、贯彻上级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的指示以及法律、法规、标准。 

4.1.4 负责汽车用 LNG 气瓶事故的调查、处理、统计、上报等工作。 

4.1.5 明确汽车用 LNG 气瓶使用、维护、检验各个环节及责任人。 

4.1.6 负责操作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及管理。 

4.1.7 负责汽车用 LNG 气瓶应急预案的制修订，负责应急预案的演练，负责突发事件或事故的响应、 

处理、调查和报告等。 

4.1.8 制定人员内、外部培训计划，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及考核，做好记录并存档。 

4.2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部门 

4.2.1 制定汽车用 LNG 气瓶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汽车用 LNG气瓶安全技术档案齐 

全完整。 

4.2.2 汽车用 LNG气瓶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气瓶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b) 气瓶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c) 气瓶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d) 气瓶及其安全附件的校验、检定、维护保养记录； 

e) 气瓶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4.2.3 负责整理、归档各部门移交档案室的各类资料档案，如安全台账（巡查记录、整改记录、会议 

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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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做好档案借阅、登记工作，注明借阅档案的名称、密级、借阅方式、数量、期限。 

5 操作规程 

5.1 气瓶维护 

使用单位应制定气瓶维护操作规程，包括对各附件连接处进行检漏、安全附件定期校验、检定瓶体 

完好性检查等。 

5.2 安全管理员 

a) 检查车内电路，防止连电打火花。 

b) 检查瓶端阀门的安装情况，阀门和气瓶的结合面之间是否有燃气泄漏。 

c) 检查管路是否有泄漏和损坏部位，各接头是否松动。 

d) 检查气瓶的完好情况，如发现气瓶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立刻停止使用。 

5.3 车辆驾驶员 

5.3.1 车辆日常检查 

a) 出车前检查 

接通全车电源，打开点火开关，检查气瓶的液位、压力，液位降至规定值时应及时加充燃料，压力 

升高异常时应及时报送安全管理部门。确认无误后，启动车辆。 

b) 行车过程中检查 

观察车辆各系统工作状况，当发现液化天然气专用装置有过冷、过热、异味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 

关闭气瓶液、气切断阀，并及时报送安全管理部门。 

c) 收车后检查 

检查液化天然气专用装置各部件工作状态及其连接处是否密封良好，气瓶及固定装置是否有开裂、 

变形、损伤等缺陷，气瓶鞍座橡胶垫片是否出现脱落、老化、碎裂等现象。 

关闭电路总开关，观察并记录气瓶压力、液位数据等，有异常时应立即关闭气瓶液、气切断阀，并 

及时报送安全管理部门。 

5.3.2 行驶过程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如果发生天然气泄漏，应在空旷处或路边立即停车，关闭点火开关，将发动机熄火，开启应急灯。 

检查泄漏情况，如是轻微的泄漏，应联系使用单位安全管理部门进行求助解决；如出现严重泄漏情况， 

应戴好防护面罩、防冻手套立即关闭气瓶上的手动截止阀，同时立刻疏散车上人员，远离气瓶，隔离警 

戒现场，然后联系使用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和向消防119求助。 

6 定期自行检查 

6.1 一般要求 

使用单位每半年对所使用的汽车用LNG气瓶至少进行1次检查，可结合车辆季度检查一并进行， 并且 

应当记录检查情况；当年度检查与定期自行检查时间重合时，可不再进行当期的定期自行检查。定期自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DGASE 001—2019 

4 

行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外部检查、安全附件检查、阀门及管路检查、固定装置检查。做好相关检查记录 

并存档。如发现缺陷或碰到无法解决问题，应立即将气瓶送到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6.1.1 技术档案资料要求 

a) 首次自行检查时，审查气瓶出厂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书、气瓶制造监督 

检验证书等）、使用说明书等。 

b) 非首次自行检查的，审查历次年度检查报告、最近一次的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c) 核对气瓶本体的出厂资料信息与实物信息是否一致。 包括核对安装监督检验证书、产 

品制造监督检验证书及产品出厂质量证明书等材料的产品编号、批次、制造日期是否 

一致。如铭牌遗失，应及时向气瓶制造厂家反馈，申请补办铭牌。 

d) 对于维修过的气瓶，还应检查气瓶修理合格的证明文件。 

6.1.2 场地要求 

应在空旷的场地进行汽车用LNG气瓶的检查，检查时，应在检查区域拉上警示带，检查场地应远离 

人流密集区域，避免因天然气泄漏形成聚集，发生爆炸伤人事故。检查场地周边环境应无明火，与居住 

建筑物的安全距离应满足有关规定。 

6.1.3 防护用品要求 

检查人员应佩戴防止液化天然气泄漏的防冻面罩和防冻手套，应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避免泄漏的 

液化天然气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 

6.2 检查项目 

6.2.1 安全附件及仪表检查 

a) 安全阀和压力表：检查是否在校验和检定有效期内。安全阀一般有效期为一年，压力 

表一般有效期为半年，不得超期使用。 

b) 液位计：检查液位显示是否正常，如液位显示不正常，应找出原因，联系车辆制造单 

位或气瓶制造单位进行相关的维护。 

c) 仪表：检查驾驶室仪表盘压力是否显示正常。 

6.2.2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主要是采用目视方法（必要时利用放大镜或者其他辅助仪器设备、测量工具）检查汽车用 

LNG气瓶表面情况（如损伤、变形、裂纹、腐蚀、泄漏）、真空情况、气瓶固定座及防松动的橡胶垫等。 

外观检查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a) 表面检查，包括铭牌和标志；外表面的腐蚀、 机械损伤及变形； 主要受压元件及其焊缝的裂纹、 

泄漏、变形、机械接触损伤；支座固定件的变形、断裂，紧固螺栓的腐蚀、失效。除此之外， 

检查时还应重点检查以下部位： 

1) 检查气瓶底部的腐蚀情况； 

2) 检查气瓶表面是否有变形、撞击、碰伤、刮伤等现象； 

3) 检查固定座的橡胶垫是否有老化、脱落或开裂现象； 

4) 检查气瓶的紧固环是否有松动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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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真空情况检查，检查气瓶在使用过程中，外表面是否有结露结霜等异常现象，真空塞帽是否有 

脱落等情况。 

6.2.3 固定装置检查 

对固定装置检查，如发现以下问题，应及时处理或更换： 
a)  气瓶鞍座或托架焊缝有开裂、变形、损伤等缺陷； 
b)  气瓶绑带固定螺栓松动； 
c)  气瓶鞍座或托架固定螺栓松动； 
d)  气瓶鞍座橡胶垫片出现脱落、老化、碎裂等现象。 

6.2.4 管路泄漏检查 

检查前，将被检查部位的残余油污、灰尘泥土和冰霜清除干净，避免泄漏孔被堵塞。检查时，气瓶 

内的压力不得低于0.5 MPa。应采用发泡液试验法和检测仪试验法相结合，检查时应使用中性发泡液， 

将发泡液喷涂覆盖在整个被检查部位的表面上，观察至少1 min，所检查的区域应无气泡产生。检查后， 

应将被检查部位的发泡液洗拭干净，以免对系统部件产生腐蚀。 

6.3 检查记录 

填写定期自行检查记录表（见附录A），并做好相关检查记录并存档。 

7 年度检查 

7.1 一般要求 

使用单位每年对所使用的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至少进行一次年度检查， 年度检查工作可以由气瓶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组织经过专业培训的作业人员进行，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 

行。检查项目包括安全管理情况检查、气瓶本体及其运行状况检查、安全附件及仪表检查等。 

7.2 安全管理情况检查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安全管理情况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否齐全有效； 

b) 气瓶出厂资料、产品合格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检证书及安装 

资料等是否完整； 

c) 《使用登记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是否与实际相符； 

d) 气瓶日常维护保养、运行记录、定期安全检查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e) 气瓶年度检查、定期检验报告是否齐全，检查、检验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f) 安全附件及仪表的校验（检定）、更换记录是否齐全真实； 

g) 是否有气瓶应急专项预案和演练记录； 

h) 是否对气瓶事故、故障情况进行了记录。 

7.3 气瓶本体及其运行状况检查 

气瓶本体及其运行状况的检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气瓶的产品铭牌及其有关标志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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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气瓶本体、管路接口、焊接接头等有无裂纹、变形、泄漏、机械接触损伤等； 

c) 气瓶外表面有无腐蚀，有无异常结露结霜等； 

d) 真空口护帽是否有脱落； 

e) 气瓶支架有无损坏，与车体的固定连接螺栓是否有变形或松动； 

f) 是否有超压、过充等现象。 

7.4 安全附件及仪表检查 

7.4.1 安全阀 

检查内容包括：选型是否正确；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使用；弹簧式安全阀的调整螺钉的铅封装置是 

否完好；安全阀是否有泄露；放空管是否通畅，防雨帽是否完好。 

7.4.2 压力表 

检查内容包括：压力表的选型是否符合要求；压力表的定期检修维护、检定有效期及其封签是否符 

合规定；压力表外观、精度等级、量程是否符合要求；同一系统上各压力表的读数是否一致。 

7.4.3 液位计 

检查内容包括：液位计的定期维修维护是否符合规定、液位计外观及其附件是否有损坏、液位计显 

示是否正常、选型是否符合规定、液位计的防止泄露保护装置是否符合规定。 

7.5 检查记录及报告 

7.5.1 按照检查项目、要求进行记录，并且出具年度检查报告（见附录 B），年度检查报告应当由使 

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安全管理人员审批。 

7.5.2 年度检查报告结论意见分符合要求、基本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三种。 

a) 符合要求，指未发现或者只有轻度不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可以在允许的环境下继续 

使用； 

b) 基本符合要求，指发现一般缺陷，经过使用单位采取措施后能保证安全使用，可以有 

条件的监控使用，结论中应当注明监控允许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完成期限； 

c) 不符合要求，指发现严重缺陷，不能保证气瓶安全使用情况，不允许继续使用，应当 

停止使用或者由检验机构进行进一步检验。 

8 其他工作 

在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定期检验前，应做好安全附件校验、残液处理等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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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定期自行检查记录表 

表 A.1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定期自行检查记录表 

气瓶名称 车辆种类 

气瓶使用登记证编号 车辆牌号 

单位名称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结论 

资料核对 

外观检查 

固定装置检查 

管路泄漏检查 

安全附件检查 

其他项目检查 

问题说明 

检查人： 日期： 

安全管理员： 日期： 

问题跟踪处理 

情况说明 

处理人： 日期 

安全管理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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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年度检查报告 

表 B.1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年度检查报告 

报告编号： 

设备名称 气瓶种类 

使用登记证编号 单位内编号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地址 

车辆牌号 车辆种类 

安全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下次定期检验日期 

检查 

依据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安全使用细则》 

问题 

及其 

处理 

检查 

结论 

（符合要求、基本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允许（监控） 

情况 

下次年度检查日期 

其他 

说明 

情况 

（监控使用需跟踪解决的问题，如真空不良时应及时进行抽真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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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年度检查报告（续） 

检查： 日期： 

（检查单位检查专用章或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 日期： 

审批：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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